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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顯著地位者資費管理辦法草案總說明 

電信管理法立法完成後，為因應市場快速轉變，維護公平競爭，將電

信市場之管制對象由業務市場主導者改以衡量服務市場顯著地位者，採取

不同程度管制之矯正措施，以有效促進產業公平競爭。 

為建立適合我國國情，且有利於我國電信服務市場健全發展之資費管

制制度，參考國際前瞻作法，主管機關得依市場競爭程度、技術或產品成

熟度等各種市場狀況及市場顯著地位者是否濫用市場地位之情事，導入資

費管制措施，以防止反競爭行為，達到預期之監管目標。 

同時為使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地位者實施資費管制有所遵

循，依電信管理法第三十三條第六項規定之授權，訂定本辦法，以期維護

電信服務市場之公平競爭、健全發展及保障消費者權益。本辦法計十七條，

其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草案第二條) 

二、 市場顯著地位者之主要資費項目、資費管制採價格調整上限制與其公

式及調整資費之限制。(草案第三條至第八條) 

三、 市場顯著地位者應訂定批發價格與其計算方式。(草案第九條) 

四、 市場顯著地位者主要資費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及辦理資訊揭露。(草

案第十條) 

五、 市場顯著地位者資費核定應提報之資料。(草案第十一條) 

六、 市場顯著地位者擬不予實施或終止實施主要資費應遵循之規定。(草

案第十二條) 

七、 市場顯著地位者實施組合式費率、套裝費率或數量折扣費率，其組成

資費含主要資費者，應依主要資費相關規定辦理。(草案第十三條) 

八、 市場顯著地位者陳報或實施之主要資費違反相關規定，主管機關得命

其變更。(草案第十四條) 

九、 市場顯著地位者應於每一實施年度終了後向主管機關陳報實施資費

之詳細資料。(草案第十五條) 

十、 市場顯著地位者非主要資費之訂定、調整應對外資訊揭露，如有損害

消費者權益或不公平競爭情事，主管機關得限期命其改正。(草案第

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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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顯著地位者資費管理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章名。 

第一條  本辦法依電信管理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特定電信服務市場

之市場顯著地位者，係指主管機關依本

法第二十八條及其授權辦法認定之電

信事業。 

一、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為確

保電信服務市場有效競爭，主管機關

於必要範圍內，得對特定電信服務市

場之市場顯著地位者認定採取特別

管制措施。 

二、為實施特別管制措施，主管機關依本

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之判斷因素及

第六項授權訂定之辦法，認定各該特

定電信服務之市場顯著地位者，爰明

定本條。 

第二章 資費管制 章名。 

第一節 資費管制措施 節名。 

第三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

二項、第三項規定，對特定電信服務市

場之市場顯著地位者主要資費之管制

採價格調整上限制，其公式如下： 

[(Pt－Pt-1) ÷ Pt-1] × 100% ≦ (△CPI

－X)。 

前項所稱主要資費，包含下列項

目： 

一、定期租用費:按每日、每月或每年

等定期方式，向用戶或其他電信

事業收取之定額費用。 

二、通話費:按每秒、每分鐘或每通等

單位計價之超額語音費用。 

三、網際網路上網費:按每 Mbps 或

Gbps 等單位計價之超額數據費

用。 

四、第九條所定之批發價格。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資費項

目。 

第一項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資費

一、為避免市場顯著地位者主要資費之

訂定、調整有妨礙公平競爭之情事，

主管機關經調查或依據市場競爭情

形，得對市場顯著地位者採行資費管

制措施；復參考電信法及國際監理作

法，以價格調整上限制為資費管制作

法，爰訂定第一項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主要資費項目，係市場顯

著地位者經營服務之資費項目，為社

會大眾之所需且市場集中度高，影響

電信事業及消費者之權益深遠者，爰

就現行電信服務市場之各主要資費

項目類型，歸納於本項，包含牌告之

定期租用費、通話費、網際網路上網

費、本辦法第九條所定之批發價格及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資費項目，由

主管機關配合市場界定程序針對不

同電信服務市場訂定受管制之主要

資費。 

三、第三項明定主管機關就特定電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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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措施適用之主要資費項目，由主管

機關訂定並公告之。 

務市場界定及市場顯著地位者認定

結果，訂定資費管制措施適用之主要

資費項目之規定。 

第四條 前條公式之各項參數意義如下： 

一、Pt：指實施資費管制措施之市場顯

著地位者於每一實施年度調整資

費，其調整後之資費費率或費額

（以下簡稱費率）。 

二、Pt-1：指實施資費管制措施之市場

顯著地位者於每一實施年度調整

資費，其前一年度之資費費率。 

三、△CPI：指行政院主計總處於每一

實施年度前最新公布之台灣地區

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年增率。 

四、X：指調整係數。 

五、[(Pt－Pt-1) ÷ Pt-1] × 100%：指資

費調整百分比。 

前項所稱調整係數及實施年度期

間，由主管機關訂定並公告之。 

一、明定第三條所定資費調整公式之各

項參數之意義。 

二、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CPI，係指行

政院主計總處於每年一月中旬公布

之我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其統

計期間為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於每一實施年度前最新公

布之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年

增率」係指每年之我國消費者物價指

數年增率。 

三、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 X，係指調整係

數，為要求市場顯著地位者應提升營

運績效等因素，反應在費率上每年應

有之調整百分比。 

四、第二項明定主管機關訂定資費管制措

施之調整係數及實施年度期間之規

定。 

第五條 第三條之 P t-1值，依下列方式定

之： 

一、首次訂定之資費，以該首次訂定之

資費費率為第一個實施年度之 P t-1

值。 

二、第二個實施年度（含）後之 Pt-1值

為前一實施年度終了日之資費費

率。 

明定 P t-1值之設定方式。 

第六條 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

地位者每一實施年度之主要資費依第

三條所定公式調整時，應依下列之規

定： 

一、（△CPI－X）值大於零時，於實

施年度內實施資費管制措施之市

場顯著地位者資費之調升百分比

不得超過（△CPI－X）值。 

二、（△CPI－X）值小於零時，於實

施年度之首日，實施資費管制措

明定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地位

者每一實施年度之主要資費依第三條所

定公式調整時，應遵守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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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市場顯著地位者資費之調降

百分比應至少為（△CPI－X）之

絕對值；其資費費率於實施年度

內，不得高於依（△CPI－X）調

降百分比計算之資費費率。 

三、（△CPI－X）值等於零時，於實

施年度內實施資費管制措施之市

場顯著地位者之資費不得調升。 

第七條 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

地位者之主要資費依前條規定得調升

者，於實施年度內每次調整資費時，其

調整後之資費費率不得超過依前條第

一款所定調升百分比計算之資費費率。 

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地

位者於實施年度內調升主要資費之幅

度未達前條第一款所定上限者，其未調

足之值不得移至該年度以後之實施年

度調升。 

因應電信自由化競爭市場之特性，特定電

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地位者之資費於

同一實施年度內之資費調整次數不宜限

制，惟同一實施年度內某項資費作數次調

整時，該項資費不得超過依第三條公式所

算出之最高資費價格。資費調升未調足之

值，亦不得保留至該年度以後之實施年

度。 

第八條 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

地位者於實施年度調整主要資費時，如

其資費有不同之費率級距，其資費調整

百分比之認定，為各級距費率調整百分

比依各該級距之訊務量，得按附件所定

拉氏價格指數公式加權計算之，並不得

超過第六條規定之實施年度資費調整

百分比。 

如前項費率級距調整百分比之計

算，非以訊務量為計算基礎者，得依用

戶數計算之。 

第一項所稱不同之費率級距，係指

同一電信服務資費依不同時段、不同通

信地點或不同速率等方式分別訂價之

費率。 

一、明定當年度資費調整百分比在資費

項目有不同費率級距或通信地點時

之計算方式。 

二、該年度資費之費率級距或通信地點

費率變更時，拉式價格指數之應用為

依變更時之資費為變數，以上年度之

訊務量為權數計算之。 

第九條 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

地位者就其提供予其他電信事業之電

信服務，應訂定批發價格。 

前項批發價格之訂定與調整，應含

其建立、變更或解除連線之費用。 

一、參酌國際作法，明定特定電信服務市

場之市場顯著地位者應提供電信服

務之批發價格予其他電信事業，爰訂

定第一項規定。 

二、查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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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批發價格之首次訂定，應以

零售價格扣除可避免成本及費用，並不

得高於其促銷方案。 

第一項批發價格之調整，應按下列

方式計算之，其費率分別計算結果不一

致時，依較低者： 

一、依零售價格扣除可避免成本及費

用，並不得高於其促銷方案。 

二、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採行之資費

管制措施計算之。 

附表，市場主導者應提供批發價之項

目包含：（一）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

營者與其用戶之介接電路（含市、長

專線電路）、（二）網際網路接取服務

經營者間之介接電路（含市、長專線

電路）、（三）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

間、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與第二類

電信事業經營語音單純轉售服務及

E.164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者間之

互連電路（含市、長專線電路）、（四）

市內用戶迴路、數位用戶迴路家族

（xDSL）電路、（五）其他市內、長

途數據電路、（六）網際網路互連頻

寬。 

三、市場顯著地位者之批發價格及其所

含之裝機接線、設定(包含申請變更

傳輸速率、IP 位址、暫停使用等收

取之費用)、移機、異動、檢修等建

立、變更或解除連線等按發生次數性

質收取之費用者，均屬促進產業公平

競爭的重要因素，爰訂定第二項規

定。 

四、參考美國電信法第二百五十二節規

定，批發價格之計算應以零售價格減

去可避免之行銷、帳務、收款及其他

相關成本，爰訂定第三項規定，明定

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促銷價格間之

關係。 

五、為配合電信服務資費合理化，避免因

電信服務零售資費下降，造成價格擠

壓現象，使得部分電信事業經營不易

而退出市場，不利於整體電信市場之

健全發展，增列現行批發價格調整方

式，依零售價格扣除可避免成本及費

用，並不得高於其促銷方案，以及依

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採行之資費管制

措施等方式辦理，並以費率較低為

準，爰訂定第四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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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費審核程序及管理 節名。 

第十條 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

地位者就主管機關公告主要資費之訂

定或調整，應於預定實施日十四日前報

請主管機關核定，於核定文到次日以媒

體、電子網站及各營業場所公告等適當

方式完整揭露資費訊息，並於公告日起

七日後實施。 

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地

位者之促銷方案，其實施內容包含主要

資費項目者，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一、第一項明定市場顯著地位者主要資

費項目之訂定或調整，應報請主管機

關核定，市場顯著地位者並應配合辦

理公開資訊揭露。 

二、第二項明定市場顯著地位者之促銷

方案，包含主要資費項目時，亦應報

主管機關核定。 

第十一條 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

著地位者依前條規定報請核定主要資

費時，應檢具下列資料： 

一、訂定或調整資費之詳細說明及所

需之營業收支、損益成本分析及新

舊費率對照表。 

二、實施日或預定實施日。 

三、定有實施期間者，其適用期間。 

四、特定實施地區者，其地區名稱。 

為利主管機關審核市場顯著地位者主要

資費之訂定、調整，明定市場顯著地位者

應提報之資料。 

第十二條 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

著地位者經核定訂定、調整之主要資費

或第十條第二項規定之促銷方案，擬不

予實施或終止實施者，應先敘明理由，

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其已公告及揭露

者，並應於原公告之媒體、電子網站及

各營業場所公告。但尚未公告者，得不

予公告。 

一、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市場顯著地位者

經核定之資費，不予實施或終止實施

者，應敘明理由報主管機關核定，並

就其公告之資費方案於公開場所向

大眾揭露，俾使消費者能有所因應，

爰訂定本條規定。 

二、本條所稱促銷方案，係指其實施內容

包含主要資費項目應報主管機關核

定之促銷方案。 

第十三條 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

著地位者實施組合式費率、套裝費率或

數量折扣費率者，其組成之資費含主管

機關公告之主要資費者，應依第六條至

前條有關規定辦理。 

前項所稱組合式費率，係指電信事

業對於同一電信服務不同資費項目之

組合，設定可讓用戶選擇不同費率選

單；所稱套裝費率，係指電信事業對於

一、明定市場顯著地位者實施組合式費

率、套裝費率或數量折扣費率之管制

原則，爰訂定第一項規定。 

二、明定組合式費率、套裝費率或數量折

扣費率之定義，爰訂定第二項規定。 

三、為防止市場顯著地位者藉調整其電

信服務之零售價格時，卻未同時調整

其對應之批發價格，而造成不公平競

爭，明定市場顯著地位者在調整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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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電信服務資費之組合，設定可讓用

戶選擇不同費率選單；所稱數量折扣費

率，係指電信事業對於同一電信服務資

費，按用戶使用訊務量之不同數量等級

給予不同之折扣費率。 

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地

位者依本辦法規定報請核定資費時，其

電信服務亦屬第九條第一項應訂定批

發價格之服務項目時，應同時提報對應

之批發價格，並檢具相關之成本分析資

料。 

服務之零售價格時，其服務項目屬應

訂批發價格之電信服務項目時，應同

時提報相對應之電信服務項目之批

發價格，以利資費監理及審核作業，

爰訂定第三項規定。 

第十四條 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

著地位者陳報或實施之主要資費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命其變更

之： 

一、資費之訂定或調整違反市場顯著

地位者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

與市場顯著地位者互連管理辦法

規定。 

二、違反第三條規定之公式、第六

條、第七條或第八條之規定。 

三、違反第九條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規

定。 

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地

位者依前項規定變更資費費率者，如其

變更前之費率高於變更後之費率時，應

於主管機關命其變更之文到次日起三

個月內將超收之金額退還用戶。 

一、明定主管機關得命市場顯著地位者

變更資費之事由，爰訂定第一項規

定。 

二、為保障用戶權益，市場顯著地位者經

主管機關命變更資費者，如其變更前

之費率高於變更後之費率時，應於主

管機關命其變更之文到次日起三個

月內退還超收之金額，爰訂定第二項

規定。  

第十五條 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

著地位者應於每一實施年度終了後三

個月內，就主管機關公告之主要資費項

目向主管機關陳報實施年度內有關資

費訂定或調整之詳細資料。 

明定市場顯著地位者應每年提報資費訂

定或調整之相關資料，俾利管理，爰訂定

本條規定。 

第十六條 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

著地位者資費之訂定、調整及其促銷方

案，除主管機關公告之主要資費外，應

於預定實施前以媒體、電子網站及各營

業場所公告等適當方式完整揭露資費

一、第一項明定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

場顯著地位者之非主要資費之訂

定、調整及其促銷方案，於預定實施

前應對外資訊揭露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前項實施資費方案，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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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取消時亦同。 

前項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

著地位者實施之資費及其促銷方案，若

有損害消費者權益或不公平競爭之情

事，主管機關得限期命其改正。 

損害消費者權益或不公平競爭之情

事，主管機關得限期命其改正之規

定。 

第三章 附則 章名。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Ο年Ο月

Ο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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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拉氏價格指數之計算公式 

 

拉氏價格指數（Laspeyres price index）之應用為依變更時之資費為變數，以上

年度之話務量為權數計算，拉氏價格指數公式如下式： 

  

%100
0

0

0

0

0

1

0

1







BPAP

BPAP
L

BA

BA
P

 

前式 PL 為拉氏價格指數，P代表資費水準，A、B代表 A、B兩級距或兩地之話務量，

上下標 0代表基礎期（上年度）之數值，上下標 1代表計算期（本年度）之數值。 

例如上年度之某受管制之電信公司國際電話服務依通信地點不同設定 A、B兩地之

費率，若 A、B話務量分別為 60萬分鐘與 40 萬分鐘，費率水準分別為每分鐘 5元及 10

元，假設此受管制之電信公司由第四條第一項之資費計算公式得出今年必須調降 10

％，若此公司今年擬將 A、B兩地之費率分別調整為每分鐘 5元及 8 元，則由拉氏價格

指數可得： 

%6.88%100
4010605

408605





PL

， 

表示該公司之資費調降 11.4％，符合調降 10％之規定。 

若此公司今年擬將 A、B兩級之資費水準分別調整為每分鐘 4元及 10元，則由去年

之營收加權可得： 

%4.91%100
4010605

4010604





PL

 

表示該公司之資費調降 8.6％，違反調降 10％之規定。 

  


